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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湛河区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

励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2020 年初，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，企业人员和物资流

动困难、疫情防控压力较大，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极大影响。

为全面推动企业生产经营，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，进一步做好

惠企纾困工作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2022 年 3 月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印发《关于做好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

财政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工信联运行〔2022〕26 号），

决定对因受疫情、春节等因素影响停产停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

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前实现满负荷生产的，给予 10 万元的财政奖

励；对 2022 年第一季度保持连续满负荷生产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

入同比增长 10%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给予 20 万元的财政奖

励，奖励资金由省级和属地财政按照 1：1 比例分担。

（二）政策内容

1.奖补范围与标准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惠企纾困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

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22〕14 号），奖补申报范围为全省规模以

上工业企业（独立法人），指纳入省统计部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



2

库，且未在 2021 年自主申请退库的工业企业。

奖补标准分为两类：一是因受疫情、春节等因素影响停产停

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前实现满负荷生产

的，给予 10 万元的财政奖励；二是 2022 年第一季度保持连续满

负荷生产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%以上的规模以上工

业企业，给予 20 万元的财政奖励。

同时，满负荷生产是指日均用电量达到本企业 2021 年用电量

峰值的 80%，即 2021 年用电量最多月份的用电量/当月天数*80%。

2.奖补流程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惠企纾困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

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22〕14 号），申请奖补企业应按照所在市

（县）工信部门逐级上报，最后由省工信厅审核确定奖补名单。

图 1-1 奖补流程图

同时，省辖市本级和县（区）财政局将奖励企业所需奖励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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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 50%部分上缴省财政厅指定账户，省财政厅按照直达资金要求，

统一将全部奖励资金直接支付到获奖企业账户。

（三）2022 年奖励资金安排

2022 年度平顶山市湛河区共有两家企业通过“因受疫情、春

节等因素影响停产停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在 2022 年 2 月 15

日前实现满负荷生产的，给予 10 万元的财政奖励”这一奖励条件

认定，分别是河南双鹤华利药业有限公司和平顶山冠宏矿山技术

装备有限公司。

按照奖励资金拨付流程要求，奖励资金按照省、市、区财政 2：

1：1 承担，区财政分别于 2022 年 4 月和 7 月向省财政上缴奖补资

金 2.50 万元，合计 5.00 万元。根据两家企业反馈信息，省财政

厅已于 2022 年年内分别将 10 万元奖励资金拨付至企业账户。

（四）项目绩效目标

根据湛河区工信局提供的绩效目标表，2022 年项目奖补“2022

年一季度连续满负荷生产”企业 2 家，每家各奖励 10.00 万元，

通过项目实施有效落实省做好惠企纾困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

展政策，提升企业复工复产积极性。

二、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（一）整体评价结论

整体来看，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立项依据

充分、程序规范，预算编制基本合理，各级财政资金到位基本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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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、资金使用合规、预算执行率较高；组织分工较为明确，相关

职能部门均有效参与项目实施过程，区主管部门及时将上级申报

文件转发至企业，对申请人资格条件、补贴足额及时发放等情况

开展复核；奖补资金均按照政策约定奖补标准进行补助，奖补对

象奖补标准达标率 100%，补贴按照上级规范标准足额发放至对象

账户。通过项目实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规上企业复工复产压力，

有效提高区域内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积极性。

但根据项目资料和调研情况，项目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。一

是政策宣传略显不足，宣传工作的开展有待提高，政策实施效果

有待进一步提升。二是基础工作仍显薄弱，未对辖区内符合申报

资格的企业开展申报指导与政策宣讲培训工作，精细程度有待提

高。

（二）得分与绩效等级

评价组根据项目文档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，以“科学公正、

统筹兼顾、激励约束、公开透明”为原则完成了项目评分。最终

项目得分为 89.50分，根据《湛河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财

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平湛财

效〔2023〕2号）和《湛河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〈湛河区预算绩效管

理办法〉等 6个办法的通知》（平湛财效〔2021〕2号）规定的绩

效等级划分标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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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 项目一级指标得分汇总表

指标 A 决策 B 管理 C 产出 D 效益 总分

分值 15 25 30 30 100

得分 15.00 14.50 25.00 30.00 89.50

得分率 100.00% 48.33% 83.33% 100.00% 89.50%

三、主要成效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主要成效

1.基本完成年度补贴任务

2022 年度经省工信厅审核，平顶山市湛河区共有两家企业通

过“因受疫情、春节等因素影响停产停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

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前实现满负荷生产的，给予 10 万元的财政奖

励”这一奖励条件认定，补贴企业为河南双鹤华利药业有限公司

和平顶山冠宏矿山技术装备有限公司，截至 2022 年底补贴资金发

放 20 万元，补贴资金均按照政策要求在当年度发放至对象账户，

补贴任务基本完成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有效提高区域内规上企业复

工复产积极性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规上企业复工复产压力。

2.有效落实上级要求补贴标准

一是补贴发放标准达标率达到 100%，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

好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豫工

信联运行[2022]26 号政策奖励标准，湛河区工信局有效落实规上

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补贴制度，2022 年 4 月和 7 月分别将区奖补

资金上缴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，实际发放给 2 个企业奖补资金共

计 20 万元，奖补对象奖补标准达标率 100%；二是补贴发放及时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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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高，省财政厅已于 2022 年年内分别将 10 万元奖励资金拨付至

企业账户，企业奖补资金拨付及时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政策宣传略显不足，影响政策实施效果

作为一项针对区域内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的补贴政策，对所有

潜在受益对象而言，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是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第

一因素，也是落实好“应补尽补”要求的关键。评价过程中发现，

工信局在收到上级文件时，及时将上级申报文件转发至企业微信

群，但未根据上级申报通知和要求有效制定并印发本级申报通知，

也未进行现场培训宣讲和集中培训宣讲，对政策宣传略显不足。

四、有关建议

持续开展政策宣传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

为全面推动企业生产经营，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，提升企

业复工复产积极性，要确保政策实施效果，必须持续开展政策宣

传工作，加强与区域内规上工业企业沟通协调，做好前期政策引

导宣传。在对补贴对象资料汇总过程中，工信局要确保政策告知

率达到 100%。同时，区工信局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全面宣贯相关奖

励政策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申报。


	2022年湛河区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	一、基本情况
	（一）项目背景
	（二）政策内容
	1.奖补范围与标准
	2.奖补流程

	（三）2022年奖励资金安排
	（四）项目绩效目标

	二、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	（一）整体评价结论
	（二）得分与绩效等级

	三、主要成效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	（一）主要成效
	1.基本完成年度补贴任务
	2.有效落实上级要求补贴标准

	（二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	政策宣传略显不足，影响政策实施效果


	四、有关建议
	持续开展政策宣传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


